
旅客自帶證件切結書 
 

 

您好！！  

首先謝謝您選擇參加    年    月    日出發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之 旅 ，

您所前往的國家是        ，由於您未將護照          

交由  大慶  旅運社統一辦理登機手續，所以請您務必自行

將證件帶往機場，並確認護照仍有半年以上有效期，如您已

確認您的護照及證件已經承辦，且無任何問題，如有任何延

誤，產生之費用須由本人自行負責。  

 

旅客：  

 

 

 

      代表人：旅客簽章           小姐／先生  

   您的緊急聯絡電話／行動電話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大慶   旅運社．承辦業務員：           

再次提醒您，護照別忘了帶哦！  

     中  華  民  國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  

   

※簽字後請回傳 FAX:02-2332-0068  


